
致辞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开场发言 (只有中文) 

2013年 4月 8日 (星期一)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四月八日）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

员会就新《公司条例》下查阅公司登记册上个人资料的新安排的开场发言： 

 

主席： 

 

  新《公司条例》下就查阅公司登记册上个人资料引入的新安排，在过去三年

已经过广泛的公众咨询，大部分回应者支持加强对私隐的保障。相关条文当时已

经过立法会法案委员会详细审议，而我们亦已与法案委员会就新安排下哪些类别

的人士可取得完整个人资料达成共识。新《公司条例》其后获立法会通过成为法

例，而我们正积极进行准备工作，预期在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开始实施新条例。 

 

  最近有持分者就董事个人资料的新查册安排表达了很多意见，意见相当分歧，

而且该等意见或未曾在早前的咨询或法案委员会阶段提出。有不少持分者，包括

私隐专员，对新安排表示继续支持，并强调保障董事个人资料私隐权的重要性。

部分则表示反对新安排，或对此持保留态度。其间，不少人士向我们提出优化新

查册安排的大体构思，包括容许更多界别的人士取得完整个人资料，及考虑就查

册加设限制以阻吓滥用情况。我们在三月二十八日向议员提交的文件已撮述持分

者的意见。 

 

  我希望借此机会强调，就公司登记册上所披露的董事资料而言，香港在新安

排下仍属透明度高的司法管辖区之一。新安排亦不会影响当局的规管和执法工作，

也不会妨碍金融机构在反洗黑钱方面的工作。 

 

  不过，鉴于近日各界表达不同的意见，我们期望就如何处理有关新查册安排

的事宜，了解本委员会及立法会议员的取态。我想指出，尽早落实新《公司条例》，

对提升本港作为国际商业及金融中心的竞争力至为重要。我们的目标是在二零一

四年第一季开始实施新条例，让各界在条例通过后有约一年半的时间作出准备。

要达致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在本立法年度内完成所有相关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

我相信大家不希望这计划因有关新查册安排的分歧而遭延误。 

 

  如要在本立法年度内完成所有相关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我们需在五月向立

法会提交与新查册安排有关的附属法例。方案有二：一、按照之前与法案委员会

达成的共识处理新查册安排的事宜。二、考虑到近期的意见，优化新查册安排。

不过优化新安排当中涉及复杂的法律、私隐及执行问题，我们难以在五月前解决

所有问题并将建议纳入附属法例内。因此，如果议员同意优化新查册安排，我们



建议有关事宜与落实新《公司条例》的其他准备工作分开处理，以免影响在二零

一四年第一季落实新条例的目标。 

 

  就此，我希望了解议员的取态，是否认为我们大家应优先处理实施新《公司

条例》所需的筹备工作，待新《公司条例》实施后才处理有关新查册安排的事宜。

多谢主席。 

 

完 


